
110甄選入學填志願手冊 



五、正（備）取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 

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開放時間 

110/6/30(三)10:00 ~110/7/3(六)17:00 

 

 各甄選學校正（備）取生，無論正取或備取1

或多個校系科（組）、學程，均須接受就讀志

願序統一分發後，始取得入學資格。 

 

 凡未於本時間內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，或雖有

上網登記志願但未按下「確定送出」者，以未

登記論，即喪失登記資格與分發機會。 

 
 



四、正（備）取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-登入頁 

一般組 青儲組 

建議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
統，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，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。 



四、正（備）取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-閱讀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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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正（備）取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-選填志願序操作 

選取已選取校系科（組）學程下移 

選取已選取校系科（組）學程上移 

針對已選取校系科（組）學程刪除 

選取校系科（組）學程後按此加入 



四、正（備）取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-志願確定送出(1/3) 

點選「我要進行下一頁就讀志願序確
定送出作業」開始進行確定送出作業 



四、正（備）取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-志願確定送出(2/3) 

3.就讀志願序登記僅限一次，確
定送出前，務必仔細核對。 

確認無誤，請點選「確定送出
(確定送出後，不得修改)」按鈕 

1.請考生再次核對已登記與放棄可分發之
甄選校系科（組）學程名稱及志願序 

2.輸入個人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、
「統測准考證號碼」及「通行碼」
和圖片之數字驗證碼後，點選
「確定送出」按鈕。 



四、正（備）取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-志願確定送出(3/3) 



四、正（備）取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-列印就讀志願序 

★系統關閉後，將不再重新開放下載就讀志願表，
建議考生請自行儲存及列印就讀志願表 

 (此就讀志願表無須繳回、考生自行留存) 
 


